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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5172DR 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  
   

( 立 法 會 CB(1)1074/13-14
(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關

於 "5172DR 
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 第 1 期 項 目 費

用估算的資料簡

介 " 
 

立 法 會 CB(1)1074/13-14
(02)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 有 機 資 源 回 收

中心第 1期 "擬備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環境局副局長簡述在北大嶼山小蠔灣發展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背景。環境保護署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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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 )繼而向委員提供有機

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項目費用估算的最新資料。他

表示，當局在 2010年 11月曾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工程

項 目 的 估 計 費 用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約 為

4億8,900萬元 )，此估計費用是根據初步及粗略計劃

而釐定的參考數字。根據 2013年 2月的重新招標結

果，政府當局估計，按付款當日的價格計算，有機

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建造費用為 15億 3,280萬元。  
 
2.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須離席，並要求記下他

反對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意見。主席應陳議

員的要求讀出他的便條，當中載有他反對該工程項

目的原因。在便條中，陳議員表示，他反對該項工

程項目是因為政府當局的策略出錯。他認為政府當

局應立法促使香港實施廢物源頭分類，否則，只推

行廚餘回收等個別回收方案及計劃，並不符合成本

效益。此外，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選址及設

計亦有錯誤。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費用估算  
 
3.  梁繼昌議員對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建

造費用增加表示關注。毛孟靜議員及易志明議員亦

認為，政府當局應探討減少工程項目建造費用的空

間。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 )
解釋，最新的項目費用與 2010年的初步估算費用出

現差異，主要原因是近年基本工程項目的成本大幅

上漲，以及增加設施，以便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提供足夠及堅穩的處理能力，當中包括提供預

處理設施，使接收的廚餘可作厭氧分解處理；增加

污水處理方面的要求；實施環境緩解和監測措施；

以及進行天然山坡及斜坡維護暨緩減工程。環境保

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 )進而表示，

為污染控制和環境監測設施的設計及建造所備付

的 4,150萬元包括推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環境

影響評估 (下稱 "環評 ")研究中所建議的緩減措施。  
 

政府當局 4.  環境局副局長應梁繼昌議員的要求，承諾

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有機資源回中心第 1期的撥

款申請前，提供當局於 2010年 11月 22日向事務委員

會提交該工程項目的撥款建議時所述的 4億 8,9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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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估 計 建 造 費 用 的 分 項 數 字 ， 以 便 與 最 新 的

15億 3,280萬元估計建造費用作比較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4年
3 月 21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40/13-14(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處理能力  
 
5.  陳家洛議員支持適時發展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第 1期，以便把每天產生的大量廚餘循環再造。

陳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
設定每天 50噸的廚餘保證量，他質疑在該中心循環

再造的廚餘量會否達致該保證量。環境保護署助理

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 )回應時表示，為有機

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設定廚餘保證量，目的是由政

府與該中心的承辦商分擔廚餘量不確定所引致的

風險。2012年，香港每天產生約 3 300公噸廚餘，當

中超過 800公噸來自工商界 (例如食肆及食物製造

業 )。鑒於工商界將首先使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當局預計該中心可在 2016年啟用後不久處理

200公噸廚餘。  
 

政府當局 6.  主席應陳家洛議員的要求，促請政府當局

把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撥款申請提交工務小

組委員會審議前，提供資料述明該中心的估計經常

開支，以及如何按照 "污染者自付 "的原則釐定費用

及收費。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4年
3 月 21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40/13-14(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建造和營運  
 
7.  陳健波議員支持政府當局從速落實有機資

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發展，把經源頭分類的廚餘循

環再造，以製作有用的產品，盡量減少依賴堆填區

棄置廚餘。他進而問及該工程項目的建造時間表。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 )表
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工程項目的標書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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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已 完 成 ，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在 獲 批 撥 款 後 ， 於

2014年年中向中標者批出該工程項目的設計、建造

及 營 運 合 約 。 如 立 法 會 批 准 撥 款 ， 當 局 會 由

2014-2015年 度 至 2017-2018年 度 分 期 向 承 建 商 付

款。當局預計承建商會在 2014-2015年度開始設計及

土地平整工程，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則可在

2016年年底前啟用。  
 
8.  葛珮帆議員支持發展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以轉化無可避免的廚餘為有用資源。她認為，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會成為其他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仿效和爭取公眾支持香港發展其他轉廢為能

設施的藍本。葛議員詢問，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
會否參與環保教育及統籌回收活動方面的工作，以

提高公眾減少廚餘的意識。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
然保育及基建規劃科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十分重

視環保教育，並計劃將環保教育元素納入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第 1期，以傳遞避免和減少廚餘的信息，

並向公眾解釋該中心的運作。待收到承建商的詳細

設計建議後，政府當局會考慮當中的細節。  
 
9.  鑒於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在 2016年啟

用時會處理工商界產生的廚餘，葛珮帆議員進而詢

問，政府當局如何優先從不同工商機構收集廚餘。

環境局副局長表示，為準備大規模回收廚餘，政府

當局在過去數年汲取了廚餘源頭分類和收集廚餘

的經驗，例如環境局於 2010年 6月與工商界推行廚

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下稱 "合作計劃 ")，以推廣良

好的廚餘管理方法，並藉此汲取廚餘源頭分類和循

環再造的經驗。當局預計參與合作計劃的工商機構

會向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提供廚餘，因此，當

該中心在 2016年啟用時，應可處理 200公噸廚餘。

待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2期於 2018-2019年度營運

後，將可處理更多來自工商界經源頭分類的廚餘。  
 
將廚餘轉化為電力及動物飼料  
 
10.  盧偉國議員表示，雖然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第 1期的建造費用大幅增加，但他仍支持該工程項

目，他期望本港能建立循環再造設施的網絡，以處

理和回收廚餘。鑒於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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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回收能源，以發電供應設施的內部需求，他認

為政府當局應積極探討可否將剩餘電力輸送至現

有電網。梁繼昌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亦詢問，從有機

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循環再造的廚餘回收的能源中

所產生的剩餘電力會如何處理。  
 
11.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科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與電力公司探討把有

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接駁到電網的可行性，所得

的結果正面。在批出工程項目的合約後，政府當局

會與電力公司洽談銷售條款及詳細技術要求。當局

估計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全面運作後，每年

可輸出剩餘電力 1 400萬度。政府當局計劃把部分剩

餘電力輸出至鄰近的政府設施 (包括小蠔灣濾水廠

及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及現有電網。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第 1期工程建造費用項下的 9,960萬元備付金包括

建造發電及剩餘電力輸出系統的費用。  
 

政府當局 12.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將該建議提交工務小組

委員會審議前，提供資料述明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估計產生的電量，以及若政府當局將產生的電

力售予電力公司時相應的電費價格。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4年
3 月 21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40/13-14(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13.  盧偉國議員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將

廚餘轉化為魚飼料或堆肥產品。環境局副局長回應

時表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會將廚餘轉化為

有用的堆肥及生物氣體作能源回收之用。雖然環保

園內有一家私人回收公司將廚餘轉化為魚飼料，但

香港對動物飼料的需求有限。由於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第 1期承辦商或難以監察所收集廚餘的品質，廚

餘中的物質可能有潛藏風險，故不適合轉化為動物

飼料。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對環境的影響  
 
14.  鑒於政府當局計劃進一步發展大嶼山，而

該處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及昂坪 360等旅遊景點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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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黃定光議員擔心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可

能出現氣味及衞生問題，或會削弱大嶼山對遊客及

旅客的吸引力。運送廚餘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亦可能增加該區繁忙道路的交通流量，引致交

通阻塞。  
 
15.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

劃科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覓地興建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第 1期時，已研究該工程項目對小蠔灣可能造

成的環境及交通影響。政府當局預計交通流量不會

大幅增加，對小蠔灣的交通亦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

響。環境局副局長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會研究收

集及運送廚餘的問題，包括運輸安排、適合收集廚

餘的車輛種類，以及適當的輔助及配套設施，並會

制訂全面的計劃，以便從不同廢物源頭運送廚餘到

各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廚餘管理  
 
16.  毛孟靜議員認為，香港必須處理和回收每

天所產生的大量廚餘。她提及首爾成功的廢物管理

制度，並贊同陳偉業議員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

更致力於推動廢物源頭分類，盡量從一般廢物中回

收廚餘；否則，將廚餘棄置於堆填區的現行做法不

僅耗盡堆填區有限的空間，亦對附近居民造成氣味

滋擾。她進而表示，一般市民可能不知道 "有機廢物 "
是指 "廚餘 "，因為前者並非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

詞彙。  
 
17.  環境局副局長認同政府當局應更積極提高

市民對香港廚餘問題的意識，並鼓勵社會各界改變

行為習慣，以避免和減少廚餘產生。為此，環境局

發表了《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 (下
稱 "《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以述明處理有機廢

物的具體策略。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

建規劃科 )補充，環境局一直在廚餘源頭分類及回收

方面與工商界緊密合作。舉例而言，超過 120間機

構已參與合作計劃，至今已收集 1 400公噸廚餘循環

再造。政府當局亦制訂了廚餘管理及源頭分類指

引，並為工商界舉辦培訓工作坊，以介紹減少廚餘

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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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黃定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長遠策略

處理香港的廚餘問題。環境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政府當局計劃在不同地區發展更多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以收集經源頭分類的廚餘循環再造。當局預

計香港需建造 5至 6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有機資源

回中心第 1期預計可於 2016年啟用，而有機資源回

收中心第 2期的環評研究亦已完成。政府當局亦覓

選了合適用地建造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3期，並會

在短期內為工程項目展開環評研究。  
 
19.  黃碧雲議員指出，香港每天產生的廚餘超

過 3 000公噸，即使政府當局建造 5至 6個有機資源回

收中心，每天合共可處理 1 300至 1 500公噸廚餘，

也只是每天產生的廚餘量的半數，她對此表示關

注。她問及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未來發展，以及政

府當局會如何繼續處理廚餘問題。環境局副局長回

應時表示，社區動員對減少及回收廚餘十分重要。

環境局發表的《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詳載處理廚

餘及園林廢物的多種方式。根據南韓及台北的經

驗，兩地的處理設施能處理約 50%的都市廚餘，這

比率與香港預計的廚餘回收率相若。  
 
20.  黃碧雲議員進一步問及收集廚餘的事宜，

環境局副局長回應時承認源頭分類和收集是任何

廚餘回收系統的關鍵環節。鑒於香港有多種類型的

住宅，收集家居廚餘的挑戰較收集工商機構廚餘的

挑戰更大，政府當局會展開收集及運送廚餘方面的

研究，積極考慮所需的安排及輔助設施。  
 
21.  盧偉國議員從事務委員會 2014年 3月初前

往英國、荷蘭、丹麥及瑞典的海外職務訪問得悉，

不少海外地方的廢物處理設施包含了社區、康樂及

教育設施，廣受公眾歡迎。該等設施的設計亦與不

同環境協調，並與當地的其他社區設施融和。他促

請政府當局探討地方廢物處理設施的設計如何與

四周環境協調，並促請當局確保具經濟價值的物料

得以回收，從而建立可持續的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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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捐贈  
 
22.  易志明議員支持該工程項目，並表示香港

有些酒店自願把剩餘的可食用食物捐贈予慈善機

構。他要求當局詳述香港酒店捐贈食物的情況。環

境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並無這方面的資

料。不過，當局與部分非政府機構保持緊密溝通，

以助這些機構與本地食物製造商／供應商 (包括餐

廳、酒店及食肆 )建立聯繫和合作推行食物捐贈計

劃。  
 
23.  關於食物捐贈者對捐贈食物可能引起的法

律責任有所憂慮一事，環境局副局長解釋，食物安

全中心發出了有關食物回收的食物安全指引，當中

載有適用於捐贈食物 (不論任何種類及來源 )的食物

安全原則。有些非政府機構亦與捐贈者簽訂食物捐

贈協議處理食物安全的責任問題，藉此消除食物捐

贈者對捐贈食物所引起的法律責任的疑慮。儘管環

境局副局長已給予解釋，易志明議員仍強烈促請政

府當局加強支援非政府機構的工作，增加從本地食

物製造商／供應商收集剩餘食物，以捐贈予有需要

的人，他亦促請當局鼓勵連鎖食肆參與食物捐贈活

動，盡量減少廚餘。  
 
總結  
 
24.  主席總結時表示，除了陳偉業議員外，所

有委員支持將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工程項目的

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II. 其他事項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6月 16日  
 


